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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新增

4

家深市公司受处分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根据深交所、 上交所网站显示，

截至目前， 今年共有

38

家公司受到

两大交易所处分。 尤其是

9

月份以

来， 两市新增

12

家公司受处分。

10

月份以来， 两市新增

4

家公司受处

分， 且全是深市上市公司。

上述

38

家公司中包括

3

家沪

市公司， 分别为中创信测、 中恒集

团和秋林集团。 自

7

月

24

日以来，

沪市尚无新增公司受处分。

在

35

家深市公司中， 有

20

家

为主板公司，

12

家中小板公司，

3

家创业板公司。 在

10

月份新增

4

家受处分公司中，

3

家为深市主板

上市公司， 分别是佛山照明、

*ST

吉药，

*ST

领先；

1

家为中小板公

司， 为彩虹精化。 例如，

*ST

吉药

是因业绩预告修正时间明显晚于深

交所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1

年

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规定时

间而受罚。

2012

年

1

月

19

日， 公

司披露

2011

年业绩预告， 预计

2011

年度扭亏为盈， 盈利

230

万

元。

2012

年

4

月

13

日， 公司发布

2011

年度业绩快报、 业绩修正公

告及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

示性公告， 由原预计盈利修改为预

计亏损

556

万。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年度报告显示，

2011

年度公司亏损

556

万。 同时，

因公司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连续三年亏损， 根据深交所 《股票

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14.1.1

条的规定， 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5

月

7

日起暂停上市。 鉴于公司上述

行为违反了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第

2.1

条、 第

11.3.3

条、 第

14.1.2

条和 《关于做

好上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

工作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 深交所

给予通报批评处分。

从处分类型看， 受到两大交易所

公开谴责公司有

5

家， 分别为深市

的振东制药、 振兴生化和沪市的中

创信测、 中恒集团和秋林集团， 其

余

33

家公司均为交易所通报批评。

数据来源： 上交所、 深交所网站 刘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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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罪

肖飒

2011

年

1

月， 河北某证券营业

部工作人员赵某在没有认真核查开

户人员真实身份、 职业、 基本收支

情况等资料情况下， 违规为同乡李

某开股票账户。

2011

年

3

月， 李某

又找到赵某要求为妻弟于某一家开

三个账户， 并说妻弟最近因受贿被

查要躲一躲， 央求李某帮忙开账户

把钱处理一下。 赵某说事成之后给

10%

提成， 李某同意。 随后， 李某

为于某一家开三个账户并购买股票

总金额达

700

余万。

2012

年

7

月，

于某向国家机关自首并主动检举了

赵某、 李某， 致案发。 目前本案正

在侦办过程中。

本案涉及洗钱罪在国内目前的

司法认定问题。 首先， 根据我国刑

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之规定， 洗钱罪

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 黑社会性质

的组织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 走私

犯罪、 贪污贿赂犯罪、 破坏金融管理

秩序犯罪、 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

产生的收益， 为掩盖、 隐瞒其来源和

性质，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构成本罪：

（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协助

将财产转换为现金、 金融票据、 有价

证券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

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等。

其次， 司法实践中洗钱罪的

“明知” 应当如何认定。 具有下列

情形， 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

所得及其收益， 但有证据证明确实

不知道的除外： （一） 知道他人从

事犯罪活动， 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

物； （二） 没有正当理由， 通过非

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

（三） 没有正当理由， 以明显低于

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 （四） 没有

正当理由， 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

物， 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

（五） 没有正当理由， 协助他人将

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

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等。

第三， 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

“以其他方法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具有如

下情形之一： （一） 通过典当、 租

赁、 买卖、 投资等方式， 协助转

移 、 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

（二） 通过与商场、 饭店、 娱乐场

所等现金密集型场所的经营收入相

混合的方式， 协助转移、 转换犯罪

所得及其收益； （三） 通过虚构交

易、 虚设债权债务、 虚假担保、 虚

报收入等方式， 协助将犯罪所得及

其收益转换为 “合法 ” 财物 ；

（四） 通过买卖彩票、 奖券等方式，

协助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等。

（作者单位：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现身说法

Case by Case

自媒体时代信披更多靠自律

证券时报记者 陈春雨

证券市场有两多： 钱多、 消息

多。 所谓消息， 不仅是觥筹交错间散

布的小道消息， 更多的是公开信息。

在过去， 投资者获取公开信息的

办法有很多： 查阅上市公司报告、 相

关部委发布的政策法规， 四处调研，

访问专家学者了解行业走势， 甚至有

私募人员为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应聘

至公司财务部工作半年。

人们总是希望挖掘到别人不知道

的信息， 如今， 又有了一种新的方

式———微博。 微博的兴起标志着社会

传播进入 “自媒体时代”。 自媒体的

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介一样， 仍是一对

多、 一对一， 不同的是传播主体发生

了变化。

此前的 “一” 是指传统的新闻

机构， 或依托、 控制运作机构的个

人。 而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背后

是作为独立传播主体的个体人。 自

媒体的发布者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触及的范围远远超过传统媒体， 同

时也带来了更为迅速甚至是实时的

消息。 尤其是名人， 由于其身份特

殊， 经常接触到常人所不能涉及的

领域。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说漏嘴，

在其他领域尚可， 但在证券市场，

信息就是金钱， 从而引发市场关于

内幕消息的质疑， 比如潘石屹， 史

玉柱， 以及更早的向文波。

这就是自媒体时代的双刃剑， 一

方面信息大大丰富， 每个人都能发布

消息， 同时由于缺乏传统媒体的自查

体系， 信息的真实性、 可靠性以及最

重要的合法性需要发布人自己 “把

关”。 要知道， 作为意见领袖的他们，

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是呈几何倍增长的。

不过， 说漏嘴是否意味着涉嫌操

纵市场， 至少需要两方面的讨论： 首

先， 说的事是不是内幕信息， 对于上

市公司来说， 只有应披露但尚未披露

的信息才算是内幕信息； 第二， 消息

是否对股价造成了波动， 事实上， 很

难界定信息和股价异动之间是否存在

必然的关联。 即使有， 也可能是短暂

的， 转瞬即逝的。

这也是为什么身为民生银行董事

的史玉柱只是被北京证监局约谈， 身

为三一重工集团董事长的向文波只是

在事后发布澄清公告。 因为这和一般

情况下通过内幕消息获利的违规行为

存在很大差异， 前者是在公众的瞩目

下高声呼喊， 后者是在阴暗的角落中

完成交易。 目前， 虽然 《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 “上市公司

董事、 监事、 高管等人员非经董事会

书面授权， 不得对外发布上市公司未

披露信息”， 但是， 《办法》 对于信息

的尺度却没空有细化规范， 对于博客、

微博等自媒体也没有纳入规章之内，

但可以肯定的是， 微博已成为公共传

播的平台， 在其发布信息不属于个人

私密范畴。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哪些属于内幕信息， 哪些可以自由分

享， 需要引起经济界名人注意， 自己

成为信息发布的把关人。

诚信档案 Sincerity Records

链接 Link

� � � �事实上， 潘石屹事件并非特例， 上

市公司高管、 董事在网上发表言论引发

股价波动早有先例。

去年

8

月

24

日， 有近

400

万粉丝

的史玉柱在新浪微博上说， “拜托中国

人寿， 别虎视眈眈想控股民生银行。 中

国唯一的民营的重要银行 （总资产

2

万

亿以上）， 不应倒退成为国有银行。 给

民营一块小小的天空吧。 失去民营机制

的民生银行， 将失去核心竞争力， 告别

高速成长。” 这条微博不久后就被删除，

而在史玉柱表态的第二天， 民生银行大

涨

6%

。 与潘石屹不同的是， 史玉柱不

仅是民生银行董事， 且还持有该公司股

票。 尽管当时正处于民生银行半年报发

布期， 依法规， 半年报前

1

个月内大股

东不能买卖股票， 最后一次购买的

6

个

月内不能卖。 也就意味着史玉柱不能通

过此消息进行高抛低吸， 但其还是被北

京证监局约谈。

更早的时候，

2006

年， 在微博尚未

出现之前， 当时美国凯雷投资意欲收购

徐工机械

85%

股权， 三一重工董事长向

文波在博客中撰文表示， 三一集团愿再

加价

1

亿美元， 以

4

亿美元收购徐工。

当日， 三一集团子公司三一重工股价大

涨

5.54%

， 次日更是一度涨停， 最后全天

涨幅

8.29%

。 与此同时， 徐工机械参股子

公司徐工科技股价也大幅上扬， 出现异

动。 对此，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三一重

工出具说明性公告。 公司在公告中称，

向文波的观点是一种博客行为， 表达的

是个人对徐工改制的看法， 尚未上升到

实质性推动阶段， 且是三一集团对徐工

集团的收购意向， 而非上市公司。

（陈春雨）

一则“微博”引发的争议

证券时报记者 陈春雨

以房地产起家， 以 “意见领袖” 形

象出现的潘石屹遇到一个麻烦： 凭借一

则祝贺江河幕墙中标的微博搅动了

A

股市场。 尽管潘石屹认为自己不会 “因

言获罪”， 但涉嫌违规披露内幕消息，

操纵证券市场的争议， 还是成为市场关

注的焦点。

微博搅动江河幕墙股价

潘石屹，

SOHO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长， 微博红人， 在微博上他的粉丝有

1200

万， 相当于韩国首尔人口总和。

但是上周， 在共计发布了

14451

条

微博之后， 潘石屹却一反常态， 表示：

“如果证监会请我去 ‘喝茶’， 我将永远

关闭微博， 什么话都没法说了。”

这件事的起因发生在本周二。 江河

幕墙当日以

17.85

元开盘， 随后股价在

盘中均价下方弱势运行， 但在

14

点

31

分到

14

点

38

分的七分钟内， 股价快速

冲 破 均 价 拉 高 到

17.93

元 ， 涨 幅

1.79%

。 尽管收盘时涨幅回落， 但是网

友还是将突然拉升与潘石屹联系在一

起。

14

点

24

分， 潘石屹在新浪微博上

表示， “上海

SOHO

复兴广场项目幕

墙招标。 我们优中选优， 最后江河幕墙

中标！ 恭喜江河幕墙。” 同时， 潘石屹

的腾讯微博上也发布了这一消息。

这并非潘石屹的单方面表态， 当天

收盘后， 江河幕墙也在微博上对他表达

了感激之情： “感谢潘总对江河幕墙一

直以来的肯定和信赖， 此次中标， 是继

江河幕墙中标北京建外

SOHO

、 望京

SOHO

等多个经典工程的又一重大项

目， 夯实了江河幕墙与

SOHO

中国强

强联合的商业合作基础。”

虽然潘石屹随后解释上述两件事情

纯属巧合， 但还是掀起了一场关于微博

发布消息是否涉嫌违规的讨论。 甚至有

消息传出， 证监会将根据金额大小考虑

是否介入调查， 对此潘石屹发出了 “退

出微博界” 的宣言。

标的金额最为关键

对于潘石屹是否构成违规披露信

息， 律师认为， 关键在于标的金额。

《证券法》 中规定： 发生可能对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

大事件， 投资者尚未得知时， 上市公司

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

送临时报告， 并予公告， 说明事件的起

因、 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

果。 其中， 重大事件就包括 “公司订

立重要合同， 可能对公司的资产、 负

债、 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也即是说， 只有在标的金额构成重大事

件时， 才会成为上市公司必须披露的信

息。 若不是， 则是一则涉及公司经营的

普通消息。

对此， 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有相关要

求， 上市公司一次性签署的重大合同，

如采购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

50%

以上、 绝对金额超过

10

亿元

的， 均须及时公开披露； 凡销售、 工

程承包、 提供劳务等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

50%

以上、

绝对金额超过

10

亿元的， 也须及时公

开披露。

昨日， 记者就中标一事致电江河幕

墙董秘和证券事务代表， 电话均无人接

听。 但此前有公司工作人员透露， 此次

中标额度不大， 在

1

亿元左右。 假设中

标金额是

1

亿元， 是否构成重大事件

呢？ 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郑名伟律师认

为， 要从两个指标来衡量： 中标的金额

以及其公司经审计的营业额指标。 如果

中标金额是

1

亿元， 从绝对额上看是个

不小的数字。 但考虑到

2011

年， 江河

幕墙营业收入为

57

亿元，

1

亿元占营

业收入不足

2%

， 故不足以构成重大合

同。 不过， 截至目前， 江河幕墙没有就

中标事件发表公告。

微博渠道泄密也违法

在此事件中， 另外一个争议点是潘

石屹的身份， 作为

SOHO

公司董事长，

他并不在江河幕墙担任任何职务， 由他

发布信息是否涉嫌违规。

郑名伟认为， 江河幕墙中标的项目

是公开招标，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招投

标过程本就应该公开。 如果双方没有签

署保密协议， 潘石屹就没有保密义务。

实际上， 中标的信息是无法保密的， 参

与招投标的各方都会在第一时间得知这

个消息， 潘石屹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是合

法的。 目前我国对于内幕交易存在两种

情形的认定： 一是自己参与买卖， 第二

种是明示或暗示他人买卖， 如果满足这

两条， 潘石屹才构成违规操作。

河北功成律师事务所薛洪增认为，

即便是公开招标， 一旦涉及金额构成重

大事件， 即便双方没有签署保密协议，

潘石屹也有法定义务进行保密。 因为根

据 《证券法》 规定这类信息必须由上市

公司通过法定渠道披露， 其约束的不仅

是上市公司高管， 包括其他从合法渠道

获知尚未公开信息的人， 如打字员。 作

为内幕消息知情人， 潘石屹无权提前发

布消息， 微博也不是法定的披露渠道。

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杨兆全表示，

根据 《证券法》 规定， 潘石屹自行披露

对股价有影响的信息， 涉嫌构成泄露内

幕信息。 微博作为社交媒体， 具有社会

传播的功能， 在微博上发布信息并被社

会公众关注的， 构成信息的非法披露。

鉴于微博具有的特性， 一些知情人出于

爆料的心理， 容易造成内幕信息的泄

漏， 因此上市公司要加强防范。

没有争议的是， 上述律师对于微博

的定义。 微博不仅仅是个人日记或观点

的发表场合， 客观上已经存在公共传播

性， 在其平台上发布保密信息需谨慎。

编者按： 潘石屹最近有

点烦， 一则关于祝贺江河幕

墙中标的微博引发舆论风

波。 微博发布的当天，

A

股

上市公司江河幕墙股价在二

级市场瞬间被拉升。 上述行

为是否涉嫌违规披露内幕消

息、 操纵证券市场？ 自媒体

时代下， 公众人物发布上市

公司的相关信息， 应当如何

把好关呢？

“意见领袖”潘石屹微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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